附件3
	[bookmark: _GoBack]表三：乐山市市中区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1
	围墙
	乱石垒、土围墙 
	立方米
	250

	
	
	砖、石围墙 
	立方米
	500

	2
	院（晒）坝
	三合土 
	平方米 
	30

	
	
	砖、石、水泥砂浆 
	平方米 
	40

	
	
	土坝
	平方米 
	10

	
	
	石板坝
	平方米 
	40

	3
	堡坎
	石堡坎 
	立方米
	160

	
	
	砼 
	立方米
	300

	
	
	砖 
	立方米
	160

	
	
	其他 
	立方米
	100

	4
	水缸  
	
	口
	200

	5
	地窖 
	
	口
	200

	6
	粪池
	土粪池 
	立方米
	25

	
	
	水泥、三合土粪池 
	立方米
	50

	
	
	条石粪池 
	立方米
	60

	7
	水窖
	土水窖 
	立方米
	25

	
	
	三合土水窖 
	立方米
	50

	
	
	条石及砼水窖 
	立方米
	60

	8
	水池
	砣石、条石池 
	立方米
	60

	
	
	石砌、砖砌、混凝土池
	立方米
	70

	
	
	造型水池 
	立方米
	80

	9
	水井
	土水井 
	口
	200

	
	
	条石水井 
	口
	600

	
	
	压水井（含机械取水）
	口
	900

	
	
	机井(含抗旱井) 
	口
	1800

	10
	灶台
	土灶 
	眼
	300

	
	
	红砖砌灶 
	眼
	350

	
	
	瓷砖灶、水泥灶 
	眼
	400

	
	
	节能灶（含设施） 
	眼
	500

	11
	坟墓
	普通土堆坟
	座 
	2000

	
	
	砖、石、水泥修砌  
	座 
	5000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石、其他材料刻成的墓碑
	座 
	8000

	12
	水管
	钢管 
	米
	5

	
	
	胶管
	米
	5

	13
	沼气池
	
	口 
	3000

	14
	粮仓 
	
	立方米
	60

	15
	砖、石、混
凝土柜
	
	立方米
	60

	16
	排灌沟渠
	衬砌 
	 平方米 
	120

	
	
	未衬砌 
	 平方米 
	40

	17
	围墙大门
	铁大门 
	 平方米 
	100

	
	
	木大门 
	 平方米 
	80

	18
	大棚(花棚、
蔬菜大棚、
蘑菇棚等)
	竹架 
	 平方米 
	2

	
	
	钢架
	 平方米 
	5

	
	
	塑钢
	 平方米 
	5

	
	
	其他棚 
	 平方米 
	1

	19
	水塔
	
	 立方米 
	300

	20
	彩钢房 
	
	平方米
	100

	21
	小青瓦附属房
	
	平方米
	200

	22
	石棉瓦附属房
	
	平方米
	100



